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８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

１４４

，

２４２

，

０４８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４０

，

４６２

，

３６３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及股本状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３５

，

６１３

，

３９２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６４７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６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８１

，

６１３

，

３９２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１８１

，

６１３

，

３９２

股为基数，

用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１７

，

９３６

，

０７０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２１７

，

９３６

，

０７０

股

为基数，用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６１

，

５２３

，

２８４

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顾正、李芳英、袁建新、王祥伟及其关联方顾冰、赵

树荣、郑帼芳、丁文华等

８

人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超过

上述

３６

个月的期限后，在本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向本公司及时申报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经核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

１４４

，

２４２

，

０４８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５．１５ ％

；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４０

，

４６２

，

３６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５．４７ ％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十四人；

４．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备 注

１

顾 冰

１

，

８２８

，

８００ １

，

８２８

，

８００

现任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

戴廷轩

２３６

，

８９２ ２３６

，

８９２

前任董事、副总经理（离职生效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３

寇玉亭

２

，

６０５

，

８３６ ２

，

６０５

，

８３６

现任董事、副总经理

４

毕东杰

１

，

０１１

，

６７１ １

，

０１１

，

６７１

现任监事

５

袁建新

２５

，

４４５

，

８０９ ２５

，

４４５

，

８０９

现任董事

６

赵树荣

１

，

８２８

，

８００ １

，

８２８

，

８００

７

郑帼芳

１

，

８２８

，

８００ １

，

８２８

，

８００

８

金盛华

２０６

，

２０３ ２０６

，

２０３

现任监事

９

王弥宗

９１１

，

３１０ ９１１

，

３１０

前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离职

生效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０

李芳英

３２

，

１２９

，

４９１ ３２

，

１２９

，

４９１

现任副董事长、总经理

１１

王 敏

６１６

，

３７２ ６１６

，

３７２

现任监事

１２

顾 正

４８

，

４３４

，

５３９ ４８

，

４３４

，

５３９

现任董事长

１３

丁文华

１

，

８２８

，

８００ １

，

８２８

，

８００

１４

王祥伟

２５

，

３２８

，

７２５ ２５

，

３２８

，

７２５

现任董事

合 计

１４４

，

２４２

，

０４８ １４４

，

２４２

，

０４８

四、其他事项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公

司对其不存在担保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34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帮助公司发展，公司股东、董事长姚新德先生质押其持有的

440

万股公司股份为公

司向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

2012

年

8

月

6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姚新德先生的通知：上述股份的质押登记手续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8

月

3

日。

截至

2012

年

8

月

6

日， 姚新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3,601,60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0%

。 累计质押

12,13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89.18%

，占公司总股本的

9.36%

。 其

中此次质押

4,4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32.35%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0%

。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１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２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

８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认真审议，以

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章程修正案》（草案）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２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３

） 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１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3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１

号公司

３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

方式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２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

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

５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３

、登记（或信函）登记地点：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江苏省如皋市中山

东路

１

号，邮编：

２２６５０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３－８７５１３０８０

）。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请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

验证入场；

３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１

号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任正勇 李婵婵 电话：

０５１３－８７５３０１２５

传真：

０５１３－８７５１３０８０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

附：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表决，并代为

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请股东将表决议意见用“

√

”填在对应的空格内。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

2012-033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7

日在公司三楼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会议由董事长

洪石笙先生主持。 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

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公司部分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对以下事项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定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星期

四）上午九点三十分召开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详见公司在

2012

年

8

月

8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关于召开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

2012-034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7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定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星期

四）上午九点三十分召开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现

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3

日上午

9:30

3

、会议召开地点：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旗南路

51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5

、会议期限：半天

6

、股权登记日：

8

月

16

日

二，会议审议议题

1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公告的《公司章程（

2012

年

8

月）》和《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三、出席会议对象

1

、截止

2012

年

8

月

16

日下午

3

：

00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均可以书面授权方

式（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委托一名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4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地点：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旗南路

51

号中钢天源四楼证券投资部；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8

月

17

日上午

9

：

00－11

：

30

，下午

13

：

30－15

：

30

；

3

、登记办法：

（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

办理登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

登记手续；

（

4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人：章超 罗恒

联系电话：

0555－5200209

， 传真：

0555－5200222

通讯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旗南路

51

号，邮编：

243000

2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召开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票账

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

2012

临

-31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拟投资收购屏南旺坑水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名称：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2:30

时。

3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7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6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8

月

7

日下午

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宁德市环城路

143

号闽东大广场华隆大厦

8

层第二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6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

、主持人：董事长罗红专先生

8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代理人）

149

人、代表股份

2171943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2290%

。

其中，现场出席情况：股东（代理人）

1

人、代表股份

19847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3.2091％

；

网络出席情况：股东（代理人）

148

人、代表股份

187243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199％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政、刘荣海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拟投资收购屏南旺坑水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1

） 总的表决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17194321

股， 同意

1452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669%

；反对

18323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4364%

；弃权

19872579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1.4967%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98470000

股，同意

0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反对

0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

；弃权

198470000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8724321

股，同意

145211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7755%

；反对

1832332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97.8584%

； 弃权

255790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3661%

。

2

）表决结果：议案未通过。

2

、审议《关于聘请

2012

年度财务报告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

） 总的表决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17194321

股， 同意

20163901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2.8381%

； 反对

52585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4211%

；弃权

102967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7408%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98470000

股，同意

198470000

股，占出席

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8724321

股，同意

3169012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6.9246%

；反对

5258511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28.0839%

； 弃权

10296798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54.9916%

。

2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郭政、刘荣海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2012]

闽创见字第

05021-18

号）。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八月七日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2]

闽创见字第

05021-18

号

致：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受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之委托，指派郭

政、刘荣海律师（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出席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称

"

《股东大

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

"

），以及《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

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

公司已保证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以及所作的陈述与说明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有

效的。 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本法律意见书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准则、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通知》

"

），以公告方式通知公司各股东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地点、网络投票时间、会议审议的议案、会

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事项及联系方式等有关事项。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福

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就本次

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作出了提示性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7

日下午在福建省宁德市环城路

143

号闽东大广

场华隆大厦

8

层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罗红专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已在《股东大会通知》规定的时间完成。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十五日作出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资格

（一）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经审查确认，公司股份总数为

373,000,000

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计

14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17,194,3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8.2290%

，其

中：

1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1

人， 为

2012

年

7

月

31

日下午

3

时交易结束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上述股东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

198,47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2091%

。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在《股东大会通知》规定的网络

投票时间内参加投票的股东共

148

名，均为

2012

年

7

月

31

日下午

3

时交易结束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上述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724,3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199%

。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人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会议形成并通过的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就《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表决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中所载

事项一致，未出现修改议案及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所列明事项进行了现场投

票表决，并经股东代表、监事及工作人员监票、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三）经合并统计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具体

如下：

1

、审议了《关于拟投资收购屏南旺坑水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同意此议案的有

145,211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9%

；反对此议案的有

18,323,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364%

；弃权

198,725,7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967%

。

《关于拟投资收购屏南旺坑水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2

、审议了《关于聘请

2012

年度财务报告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同意此议案的有

201,639,012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381%

；反对此议案的有

5,258,5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4211%

；弃权

10,296,79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08%

。

《关于聘请

2012

年度财务报告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的表决结果为通

过。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合

法有效的。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郭 政

__________

经办律师：刘荣海

___________

二

0

一二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2012-033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张近东先生的通

知：

张近东先生分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6,000

万股、

13,000

万股以及

5,200

万股股票分别质押给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国际信托

"

）、华润深国投

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润信托

"

）以及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信托

"

）。质

权人为华润信托的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8

月

3

日，质权人为北京国际信托、中航信托的质押

登记日为

2012

年

8

月

6

日， 股票质押期限分别自

2012

年

8

月

3

日、

2012

年

8

月

6

日起，至

向登记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张近东先生办理前述质押股票业务，是由于近期股价波动，按照前期与北京国际信托、

华润信托以及中航信托签署的相关融资协议中有关条款的规定，追加质押股票。

张近东先生全资子公司南京润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润东投资

"

）近日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8,806.58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玄武支

行。 润东投资办理该质押股票业务，是由于其为认购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而申请了

并购贷款融资，按规定必须将其认购股份予以质押。

张近东先生直接持有以及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润东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223,987.73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0.34%

。 张近东先生以及润东投资本次质押股份数合计为

73,006.58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89%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32.59%

。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123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7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8

月

7

日收到贾利民先生提交的因工作原因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的《辞职报告》。

由于贾利民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因此其辞职

报告应在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之前，贾利民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推荐合适的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

东大会选举审定。

贾利民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董事会衷心感谢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

的贡献。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8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０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四次

董事会决议公告暨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

现场会议召开地

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公司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星期一）

●

股东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１６

：

００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四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以邮件及传真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由董事长徐红女士主持，会议应参与表

决的董事

５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５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２

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版）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随着公司新开工项目的增加，公司的房地产规模持续扩大，为加快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各

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公司拟对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对外提

供担保的议案》中相关内容及额度进行调整，调整后内容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融资担保（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合计不超过人

民币

３０

亿元（含本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担保和子公司间相互担保）。

２．

本公司和下属子公司相互间提供担保额度单笔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含

１０

亿元）。

３．

授权期内发生的，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的各项担保事项将不再另行提交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授权董事长进行签批。

４．

授权期内发生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本议案规定的额度后发生的每一笔对外担保均需经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５．

本次调整担保事项授权有效期为自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发生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均为公

司的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公司为该类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各公司项目开发及融资的

需要，有利于加快项目开发进度，提高决策效率，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确定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报酬事项。 公司两

名独立董事已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 同意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事项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星期一）（股权登记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

权代理人出席会议。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以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１

、登记方式：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持股凭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持股凭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则应另外提供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详见附件）。 外地个人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

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北京华业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

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它事项

１．

公司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北京华业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５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７１０７３５

传 真：（

０１０

）

８５７１０５０５

联 系 人： 张雪梅 杜继锋

２．

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五）、备查文件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注

１

］

反对

［注

１

］

弃权

［注

１

］

１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注

２

］：

２

、身份证号码［注

２

］：

３

、股东帐户： 持股数［注

３

］：

４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５

、委托人签名［注

４

］：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

１

：如欲投票赞成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决议案，

则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弃权决议案，则请在“弃权”栏内适当地方

加上“

√

”号。 如无任何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注

２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同时填写法人单位

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注

３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注

４

：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

位，则本表格必须加盖法人印章。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０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对外

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为

１１６

，

９６７

万

元；

●

本次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五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本次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实施。

一、担保情况概述

随着公司新开工项目的增加，公司的房地产规模持续扩大，为加快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各

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公司拟对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对外提

供担保的议案》中相关内容及额度进行调整，调整后内容如下：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的担保事项给予如下授权：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融资担保（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合计不超过人

民币

３０

亿元（含本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担保和子公司间相互担保）。

７．

本公司和下属子公司相互间提供担保额度单笔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含

１０

亿元）。

８．

授权期内发生的，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的各项担保事项将不再另行提交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授权董事长进行签批。

９．

授权期内发生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本议案规定的额度后发生的每一笔对外担保均需经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１０．

本次调整担保事项授权有效期为自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上述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对外担保事项经公司五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两

名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对外提供担保的额度及各其他事项符合

公司发展要求，能有效地提高新项目开发建设速度。

本次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对外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方可生效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财务情

况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北京高盛华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３３０００

北京市朝阳区东

四环中路

３９

号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

１７９

，

４９１．１３ ７２

，

７５０．３１ －２

，

７７９．６２

深圳市华富溢

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６３．８

深圳市福田区上

步中路深勘大厦

２０Ｇ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从事南山

地块号为

Ｋ７０１－００１４

号土地的房

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１５７

，

４３９．３０ －１５

，

３１１．４１ －５

，

９３７．７４

长春华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３０００

净月开发区森杨

路

８５８

号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关审批许

可经营）

４６

，

８５６．７９ １１

，

３５７．６１ ６

，

００４．６０

大连晟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２５００

大连市沙河口区

中山路

４２７

号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经

营）；国内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

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

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经

济信息咨询

９５

，

１５６．９７ ２７

，

２６４．２０ １７

，

３８６．６９

大连海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３３３３

大连市沙河口区

西山村

５１

号码

１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经

营）

１３４

，

５８６．９６ １７７．６０ －９９４．８２

北京君合百年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１６８００

北京市通州区梨

园地区小街二队

村民委员会

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

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除

外）；机械电器设备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

３７０

，

３３０．２５ ３１

，

１９５．８８ ２４

，

９０９．２４

北京国锐民合

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北京市海淀区西

钓鱼台嘉园

１

号

楼地下一层

Ｂ１０５

室

投资管理；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

务）；企业管理技术培训。

２６

，

８３４．０５ ９６８．６５ －０．１０

武汉凯喜雅飞

翔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

洪山区政法大道

江南家园小区

１

栋

５０１

室

房地产开发和商品房销售（资质

以证书为准）

７３

，

２８９．５３ ４

，

０３２．５３ －６８．７７

北京华恒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１０００

北京市通州区新

华北路

５５

号

５１６

室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

４７

，

３７３．４１ －９．９３ －１

，

００７．４９

北京华恒兴业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０

北京市通州区新

华北路

５５

号

４１８

室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

６３

，

５８３．５８ ８０５．６１ －１

，

１９４．３９

北京华富新业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１０００

北京市通州区新

华北路

５５

号

４１６

室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

５５

，

１０２．５７ －５３０．１１ －１

，

５３０．１１

托里县华兴业

矿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０

托里县铁厂沟镇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

目：矿业投资、矿产资源开发经

营、矿产品加工及销售，基础设施

建设。

２３

，

４１４．３２ １

，

７１２．２７ －２８７．７３

陕西盛安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宁强县广坪镇凤

凰街

８

号

矿产勘探；矿产品开发、加工、选

冶、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工矿设

备及其配件销售。 （以上经营范

围凡涉及国家自在专项专营规定

的凭许可证、资质证在有效期内

经营）

４１

，

７４２．４１ ３

，

３７０．７０ －５３０．９１

注：华业地产持有陕西盛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华业地产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

华持有大连海孚公司

４０．０２％

股权 （现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公司正在办理另外

４０％

股权收

购工商变更手续， 办理完成后实际持有大连海孚公司

８０．０２％

股权）， 其余公司均为

１００％

控

股。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及相关情况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 认为担保对象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为保证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融资需求，公司及各子公司在合规情况下为各级子公司提供融资担

保支持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发生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的

下属子公司， 本次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对外提供担保事项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各公司项目开发

及融资的需要，有利于加快项目开发进度，提高决策效率，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合计为

１１６

，

９６７

万元，

占本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４１．４６％

。目前本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五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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